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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央機關學校適用)

送總處備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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進 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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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年 

僱用及員額控管 

非 超 額 工 友   

缺額進用方式 

移撥 
自其他中央機關學
校移撥工友。 

 轉化 
由本機關學校工友
轉化。 

普通工友 

技術工友 

(含駕駛) 

廣義
工友 

工友員額精簡 
行政院自91年起陸
續採取多項工友員
額控管政策，以不
新僱為原則。 

僱用條件 

普通工友 國小以上學歷、年滿18歲、無
曾服公務有貪污行為。 

技術工友 除工友應具備條件外，須具備
工作所需的技術專長(由各僱用
機關依事務特性及需要自訂)。 

駕駛 需具有合格的職業駕駛執照。 

現行工友員額控管措施 

小叮嚀： 

若經行政院核定有案特殊性工友缺額，經報行政院
同意得新僱，以及位於山僻、離島地區及未足額進
用原住民及身心障礙人員之缺額，得報行政院同意
由地方機關學校工友移撥。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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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丙是A機關的工友管理人員，目前機關工友3人、

技工1人、駕駛1人，其中工友列超額1人、技工及駕

駛都沒有列超額。大丙得知今年7月16日機關技工興

哥將辦理退休，平常辦公室機電維修都是由興哥負

責，興哥退休後，這個技工缺額該怎麼處理呢？ 

駕駛1人(無列超額) 
 

技工缺額1人(無列超額) 
 

工友3人(1人列超額) 

大丙 

1 

超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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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方案 
(內部轉化) 

B方案 
(外部移撥) 

C方案 
(委外辦理或
主動請減) 

step1：依事務特性及需要確定技工需要機電維修專長。 

step2：從機關工友3人裡擇合適者1人轉化為技工(亦

可將機關駕駛1人轉化技工)。 

step3：因工友列超額1人，將轉化為技工之工友缺額

1人，予以減列 (若將駕駛轉化技工，因駕駛

無列超額，該缺額還可從其他中央機關學校

工友移撥或機關內部工友轉化) 。 

step1：公告職缺等相關訊息(含所需專長)。 

step2：自其他中央機關學校現職工友裡擇定適當人選。 

step3：本機關、工友及其原服務機關三方達成共識，

於出缺之日起4個月內進行移撥，若逾期未補實

則予減列。 

step1：內部簽陳將興哥缺額所辦事務改委外辦理，

或評估無此人力需求，主動請減。 

step2：減列機關技工員額1人。 

(中央機關學校適用)

送總處備
查或減列
程序 

大丙 

1(續) 

有這些方
案可以選
擇喔~ 



進 進 非超額工友缺額機關移撥轉化流程 
(中央機關學校適用，地方機關學校則依各地方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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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24&pid=9795


進 進 
辦理非超額工友缺額由超額工友或非超
額工友移撥轉化作業一覽表 
 (中央機關學校適用，地方機關學校則依各地方規定辦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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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24&pid=9795


進 進 
按季辦理中央各機關學校非超額工友
（含技工、駕駛）缺額減列作業流程 
(中央機關學校適用，地方機關學校則依各地方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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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24&pid=9795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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服務 

兼職限制 

維持中立 

留職停薪情形 

★上班時間： 
不影響本職且經機關核
准，得兼任不支領酬勞
之職務。 

★下班時間： 
不得影響勞動契約履行。 

★可以加入政黨： 
得加入政黨或其他政治團體，
但不能介入黨政派系紛爭。 

★辦理事務時須維持中立： 
不能動用行政資源編印製、散
發宣傳品或辦理相關活動等。 

不能在辦公場所懸掛、張貼、
穿戴或標示特定政黨或公職候
選人的旗幟與服飾。 

（詳細規定見工友管理要點第8點） 

★工友可以申請留職停薪： 
養育未滿3歲之子女(機關不得拒絕)。 
服兵役(退伍時，機關必須讓工友復職)。 
侍親。 
照護重大傷病配偶或子女。 
隨配偶因公赴國外工作1年以上。 

 
 

  
 
 

★工友必須辦理留職停薪： 
因案涉訟被羈押、或經有罪判決確定而
執行拘役或易服勞役或社會勞動之情形，
以當年度事假及休假抵充後仍不足者。 

比照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相關規定（例如
請病假已滿延長病假期限仍不能銷假上
班者等情形）。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84004&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8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E130002016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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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小蔡是A機關的技工，工藝精湛，好多人拜託小蔡

幫忙做書桌衣櫃。小蔡心想，乾脆利用下班時間兼

差賺外快好了，但不知這樣做是否違法？ 

A 
小蔡在上班或服勤時間不得兼職，但在不影響本職且

經機關核准，可以在上班或服勤時間兼任不支領酬勞

之職務。至於下班時間兼職，只要沒有影響小蔡與A

機關間的勞動契約履行，並沒有違法的問題喔。 

阿泰是B機關的工友，個性開朗得人緣，阿泰想多為

同仁服務，打算兼任機關員工消費合作社的社務人員

且支領酬勞。這樣做是否違法？ 

A 
工友上班或服勤時間不得兼職，但在不影響本職且經

機關核准下，可以在上班或服勤時間兼任不支領酬勞

之職務。因此阿泰僅可在服務機關的同意下，兼任不

影響工友本職工作且不支領酬勞的社務工作，不可以

支領酬勞喔!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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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請假與特別休假 
假別 天數 

事假 7天（超過7天，按日扣薪）。 

家庭照顧假 7天（併入事假計算）。 

病假 28天。 

生理假 每月1天（全年未逾3天，不併入病假計算）。 

延長病假 請畢病假、事假及休假後，得經機關長官核
准請延長病假。自第1次請延長病假之首日
起算，2年內合併計算不得超過1年。 

婚假 14天。 

懷孕分娩 產前假8天、娩假42天。 

流產假 懷孕滿20週以上流產者，給42天；懷孕滿12
週以上未滿20週流產者，給21天；懷孕未滿
12週流產者，給14天。 

陪產假 因配偶分娩或懷孕20週以上流產者，給5天。 

喪假 ①父母、配偶死亡者，喪假15天。 
②繼父母、配偶之父母、子女死亡者，喪假

10天。 
③祖父母、配偶之繼父母死亡者，喪假6天。 
④曾祖父母、配偶之祖父母、兄弟姐妹死亡
者，喪假5天。 

工友請假及特別休假，
基本上比照公務人員
請假規則辦理，而且
都不低於勞基法規範。 

年資 特別休假天數 

滿6個月 3天 

滿1年 7天 

滿2年 10天 

滿3年 14天 

滿5年 15天 

滿6年 21天 

滿9年 28天 

滿14年 30天 

優於公務
人員規定 

優於公務
人員規定 

優於公務
人員規定 

優於公務
人員規定 

(詳細規定見公務人員請假規則第3條及工友管理要點第10點)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E130002016&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3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84004&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10


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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差勤：休假補助費 
注意事項 

國旅卡休假
補助費可補
助金額上限？ 
 

以累計至當年底實際總休假日的
時數核算休假補助費【1天新臺幣

（以下同）1,143元，1小時143元】。
最高以14天核給16,000元為上限。 
★實際總休假日時數超過7天者（即7天1小
時以上之休假），補助總額中8,000元屬
觀光旅遊額度，觀光旅遊額度以外之補
助額度屬自行運用額度。 

如何使用國
旅卡消費？ 
 

需至少請休假半天以上（上午半
天或下午半天），持國旅卡至合
格特約商店刷卡消費，才能列為
合格交易。 

休假超過14
天的國內休
假補助費如
何計算？ 

以小時計並於年終一併結算，1
天補助600元，至年終累計未達1
天之時數，按休假時數比例支給
（1小時75元） 

小叮嚀：
必須是國
內休假喔! 

小幫手： 
 工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總額計算表 
 工友(含技工、駕駛)107年休假補助費相關Q&A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24&pid=7717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24&pid=7717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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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莉是A機關的工友，年資達20年，具備30天的特別休假，莉莉今年

請了一次5天假期到韓國血拚，又請了一次3天假期回臺南探親，順便
使用國旅卡消費觀光旅遊商品10,000元，還請了幾次不到半天的休假

累計共2天2小時，那麼莉莉今年總共可以獲得多少休假補助呢？ 

臺南探親3天，且持國
旅卡到特約商店合格消
費10,000元。 

平常休假2天2小時 

3 

韓國度假5天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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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全年休假天

(時)數 

5天(韓國)+3天(臺南)+2天2小時(零星請假)，總

計莉莉共休假10天2小時。 

國旅卡休假補

助費 

①休假10天2小時核給上限為：10天1,143元

+2小時143元=11,716元，其中8,000元為

觀光旅遊額度。 

②實際合格消費共10,000元，且均為觀光旅遊

商品，符合觀光旅遊額度規定。因此莉莉實

際可獲得10,000元國旅卡休假補助。 

14天以外之

休假補助 

莉莉全年休假天數沒有超過14天，因此無法請

領14天以外的特別休假補助。 

小叮嚀： 
莉莉還有19天6小時的特別休假沒有使用完，依勞基法相關規定，莉莉可
以選擇請領19天6小時的未休畢特別休假工資，或是與A機關協商將沒有
休完的天數保留遞延到次年使用（次年仍未休完的天數，A機關仍應依法
給付工資喔）。 

3(續) 

辛苦工作，
也要記得好
好休息! 



留 

15 

待遇：餉給(工餉+加給) 
工友月薪（餉給）結構表（107年1月1日起適用） 

薪點 
工友 技工 

工餉 專業加給 月薪 工餉 專業加給 月薪 

170 

  

18,515  15,860  34,375  

165 17,970  15,860  33,830  

160 17,425  15,860  33,285  

155 16,880  15,860  32,740  

150 16,335  15,560  31,895  16,335  15,860  32,195  

145 15,795  15,560  31,355  15,795  15,860  31,655  

140 15,250  15,560  30,810  15,250  15,860  31,110  

135 14,705  15,560  30,265  14,705  15,860  30,565  

130 14,160  15,560  29,720  14,160  15,860  30,020  

125 13,615  15,560  29,175  13,615  15,860  29,475  

120 13,070  15,560  28,630  13,070  15,860  28,930  

115 12,525  15,560  28,085  

110 11,980  15,560  27,540  

105 11,435  15,560  26,995  

100 10,890  15,560  26,450  

95 10,350  15,560  25,910  

90 9,805  15,560  25,365  

小叮嚀： 
★ 後備軍人轉業擔任工友，還可以提支餉級。 
★ 技工移撥至其他機關擔任工友，或同機關技

工轉化為工友且原技工員額精簡者，仍維持
原本技工餉給。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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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丙是A機關的工友管理人員，目前機關有2名工友出缺且未列超額，其中1

缺額將由B機關的技工發哥移撥，另1缺額將由機關內部的技工祥哥轉化，

那麼發哥與祥哥的薪資該怎麼計算呢？ 

工友
缺額 

工友
缺額 

A機關 

B機關技工發哥 

移撥 

A機關技工祥哥 

轉化 

4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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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B機關移撥來的技工發哥 原機關技工轉化的祥哥 

大丙 

★ 移撥前： 
薪點155(工餉16,880元+專業
加給15,860元=月薪32,740元) 

★ 移撥後： 
薪資不變，發哥仍維持原支技
工工餉及專業加給，且今年若
年終考核甲等或乙等，明年仍
可以在技工餉級內晉支到薪點
160。 

★ 轉化前： 
薪點155(工餉16,880元+專業加給15,860
元=月薪32,740元) 

★ 轉化後： 
①若A機關的技工缺額不再遞補： 
祥哥的薪資不變，仍維持原支技工工餉及專
業加給，且今年若年終考核甲等或乙等，明
年仍可以在技工餉級內晉支到薪點160。 

②若A機關的技工缺額有遞補： 
祥哥只能依他原本所支的技工工餉，在不超
過工友最高年功餉級(薪點150，為16,335
元)及專業加給(15,560元)範圍內支給。因
此祥哥的薪資調整為31,895元。 

4(續) 

薪資千萬
不能算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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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核獎懲 

基本    
原則 

由機關自行訂定平時考核及獎懲規定。 

種類 

是工友年終考核或另予考
核的依據。 

至年終服務未滿1年，但已
連續服務達6個月者（退離
或亡故者亦可辦理）。 

1月至12月皆在同機關服
務者（同年度內移撥或轉
化，且年資銜接者可以併
資辦理考核）。 

年終考核 

等第 分數 結果 

80分以上 

晉本餉（或年功餉）1級，
並給1個月餉給總額獎金。
已支年功餉最高級者，給
2個月餉給總額獎金。 

70分以上，
未滿80分 

晉本餉（或年功餉）1級，
並給0.5個月餉給總額獎金。
已支年功餉最高級者，給
1.5個月餉給總額獎金。 

未滿70分 無晉級，無獎金。 

另予考核 

等第 結果 

80分以上 給1個月餉給總額獎金。 

70分以上，
未滿80分 

給0.5個月餉給總額獎金。 

未滿70分 無獎金。 

小叮嚀： 
工友考核獎懲的執行細節等，原則上比照公務
人員方式辦理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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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陳於A機關擔任技工，薪點155。若今年小陳工作上發生以下的
變動，今年的考核該怎麼處理呢？ 

情形一： 
小陳11月移撥到B機關
擔任工友，服務至年
終且繼續任職。 

★ B機關考核並發給考核獎金。 
★ 若小陳考核列甲等，則小陳次年度仍可在

原支技工餉級內晉1級至薪點160，且可獲
1個月餉給總額（以次年1月小陳的餉給總
額計算）。 

情形二： 
小陳12月2日移撥到B
機關擔任工友，服務
至年終且繼續任職。 

★ A機關考核，由B機關發給考核獎金。 
★ 若小陳考核列乙等，則小陳次年度仍可在

原支技工餉級內晉1級至薪點160，且可獲
0.5個月餉給總額（以次年1月小陳的餉給
總額計算）。 

情形三： 
小陳8月轉化為A機關
工友，原本技工缺額
予以減列。 

★ A機關考核並發給考核獎金。 
★ 若小陳考核列甲等，則小陳次年度仍可在

原支技工餉級內晉1級至薪點160，且可獲
1個月餉給總額（以次年1月小陳的餉給總
額計算）。 

情形四： 
小陳7月辦理退休。 

★ A機關於小陳退休時辦理另予考核，並發
給考核獎金。 

★ 若小陳考核列甲等，則小陳可獲1個月餉
給總額【以小陳最後在職月（7月）之餉
給總額計算】。 

5 

小叮嚀： 

12月2日以後移
撥至新機關，是
由原服務機關以
原職務辦理考績! 



留 

生活津貼（摘要，工友部分） 項目 勞工保險（摘要） 

2個月工餉 結婚補助 無 

2個月工餉（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給） 
◎情形：工友之配偶分娩或早產。 
◎配偶若為各種社會保險(全民健保除外)之被保
險人，應優先適用各該社會保險之規定申請
生育給付，其請領金額較生活津貼補助金額
低者，得請領者二者間之差額。 

生育補助 按被保險人分娩或早產當月
起，前6個月之平均月投保薪
資一次給與生育給付 60日
（雙生以上者，按比例增
給）。 

①父母、配偶死亡：5個月工餉。 
②子女死亡：3個月工餉。 

喪葬補助 ①父母、配偶死亡：按被保
險人之平均月投保薪資，
發給3個月。 

②子女死亡：按被保險人之
平均月投保薪資，依年齡
發給1.5或2.5個月。 

 

 

①國小、國中：500元 

②高中：公立3,800元、私立13,500元 

③大學及獨立學院：公立13,600元、私立35,800元 

子女教育
補助 

無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第4點第3款規定工友比照辦理請領婚、喪、生育

及子女教育補助等生活津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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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生活津貼 

依據 

內容 

優先依勞保申
請生育給付 

勞工保險普通事故保險尚
有傷病、失能、老年等給
付，詳情可見勞工保險條
例及勞工保險局網站說明。 

詳情見子女教育補助表規定 

小叮嚀： 

工友若申請育
嬰留職停薪，
還可以依就業
保險法相關規
定請領育嬰留
職停薪津貼 !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41028&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4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OC01.aspx?id=FL023221&flno=19-2
http://weblaw.exam.gov.tw/LawContent.aspx?LawID=J060041028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1.aspx?id=FL014980
https://www.bli.gov.tw/0100604.html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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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陳是A機關的工友，薪點150，太太在民間企業上班。小陳父親
不幸在上個月亡故，您是機關工友管理人員，該怎麼幫助他呢？ 

可先向小陳表達慰問之意，並提醒小陳可在3個月內向機關提出
申請生活津貼的喪葬補助費，金額為5個月工餉(以事實發生日小
陳薪點150計算，為16,335元*5個月=81,675元)，及向勞保局申
請勞保死亡給付之喪葬津貼(按小陳父親死亡當月起，小陳前6個
月平均月投保薪資之標準，發給3個月之喪葬津貼)。 

申請生活津貼之
喪葬補助費流程 

申請勞保死亡給
付喪葬津貼流程 

★方式1：提醒小陳以書面申請(至勞保局下載並填寫家屬死亡給付申請書，連同死亡證
明書、載有死亡登記之戶口名簿影本及小陳身分證或戶口名簿影本等資料，寄至勞保
局。) 

★方式2：提醒小陳可直接在勞保局網站勞保家屬死亡給付網路申辦作業申請。 

提醒小陳申

請 

請小陳提供戶籍謄

本及死亡證明書 

至全國軍公教人員生活津貼申

請暨稽核系統填列申請表 

列印並請小

陳簽名蓋章 

內部

簽陳

辦理 

A 

6 
小叮嚀： 

若小陳其他親屬(如兄弟

姊妹)也是公教人員，對

於同一死亡事實，只能

報領一份生活津貼喪葬

補助費為限。同樣的，

若小陳的兄弟姊妹都參

加勞保，也只能由一人

請領勞保死亡給付喪葬

津貼喔。 

https://www.bli.gov.tw/0101501.html
https://www.bli.gov.tw/0101501.html
https://www.bli.gov.tw/0101674.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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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利：其他福利 

①依據：（各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②情形（摘要）：1月31日前已在職人員至12月1日仍在
職者，發給1.5個月年終工作獎金；2月1日以後各月份
到職人員，如12月1日仍在職者，以及12月份到職且當
月未離職者，按實際在職月數比例計支，並均以12月
份所支待遇基準為計算基準。 

①依據：鼓勵公教人員儲蓄要點。 
②情形（摘要）：工友可選擇是否參加，按月定額存入
最高每月5,000元（最高限額35萬元），依存款當時
各承辦儲蓄單位牌告2年期定期儲蓄存款利率機動計息，
超出限額部分，改按活期儲蓄存款利率計息。 

①依據：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②情形（摘要）：傷病醫護貸款，最高60萬元。喪葬貸款，
最高50萬元。災害貸款，最高60萬元。育嬰貸款，最高
60萬元，雙生以上者，最高120萬元。長期照護貸款，
最高60萬元。貸款還款期間，最長分6年平均償還本息，
利息按郵政儲金2年期定期儲蓄存款機動利率減年息
0‧025厘計算機動調整。 

年終工
作獎金 

優惠 
存款 

急難
貸款 

別忘了這
些福利喔！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363000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55002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53016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53016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55002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363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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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處理：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 

★依據： 
工友執行職務時，得比照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發給慰問金。 

★適用範圍： 
所稱意外是指非由疾病所引起的突發性外來危險事故。且須受傷、失能或死亡與執行
職務時所發生之意外，具有相當因果關係才會發給慰問金。 

★類別： 
 
 
 
 
 
★程序： 
 
 
 
 
 

受傷慰問金 1萬元至13萬元不等。 

失能慰問金 30萬元至300萬元不等。 

死亡慰問金 120萬元至300萬元不等。 

受傷者 檢具申請表，詳述事件經過，並附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
診斷證明書（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向服務機關學校申請核定後發給。 

失能者 檢具申請表，詳述事件經過，並附中央衛生主管機關評鑑合格醫院出具之
失能等級證明書（含造成永久失能原因），由服務機關學校連同證明書，
函請權責機關【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直轄市政府、直轄市議會、
縣（市）政府、縣（市）議會】核定後發給。 

死亡者 由其遺族檢具申請表，詳述事件經過，並附死亡證明文件，由服務機關學
校連同證明文件，函請權責機關【總統府、國家安全會議、五院、直轄市
政府、直轄市議會、縣（市）政府、縣（市）議會】核定後發給。  

小叮嚀： 
因同一事由，依本辦法及其他法
令規定發給慰問金、與慰問金同
性質之給付等，應予抵充。慰問
金金額較高者，僅發給差額。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E090011008
https://www.mocs.gov.tw/pages/list.aspx?Node=1218&Type=1&Index=5
https://www.mocs.gov.tw/pages/list.aspx?Node=1218&Type=1&Index=5
https://www.mocs.gov.tw/pages/list.aspx?Node=1218&Type=1&Index=5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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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小君是A機關的工友管理人員，日前機關技工阿祥因修理辦公室天花板電

燈不幸摔傷，經機關緊急將阿祥送往醫院治療，發現阿祥左腳的跟骨骨折，

醫生評估須住院10天治療，小君該如何協助阿祥申請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

問金呢？ 

小君 

向阿祥誠
摯慰問 

提醒阿祥可以申請執行職務意外傷
亡慰問金，但須附上中央衛生主管
機關評鑑合格醫院所出具的診斷證
明書(含住院或接受治療原因) 

 

請阿祥填
寫申請表 

 

內部簽陳辦理，核

定後儘速發給慰問

金1萬元。 

依阿祥住
院天數向
機關提出
申請 

確定阿祥
住院天數

(10天) 

小叮嚀： 
①依規定，連續住院未滿14日或未住
院而須治療7次以上者，發給慰問金
1 萬元，本案例依此辦理。 

②機關所發之慰問金及依其他法令規定
所發給同性質之給付，應予抵充。 

一定要好
好保障阿
祥的權益! 判斷阿祥受

傷是否為執
行職務造成 若是 

阿祥 

https://www.mocs.gov.tw/pages/list.aspx?Node=1218&Type=1&Index=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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傷害處理：職災認定與補償 

★ 依職業安全衛生法第2條規定，職業災害係指因勞動場所之建築物、
機械、設備、原料、材料、化學品、氣體、蒸氣、粉塵等或作業活
動及其他職業上原因引起之工作者疾病、傷害、失能或死亡。 

★ 另依勞動相關法令規定，工友若上下班必經途中發生意外事故，如
非出於工友私人行為違反法令者（如：無照駕駛、闖紅燈、酒駕
等），應就個案發生之事實情況予以認定是否屬職災，並向勞保局
請領勞保職業災害醫療給付、傷病給付、失能給付或死亡給付。 

職災
認定 

★ 工友如遭遇職業災害造成死亡、失能、傷害或疾病時，機關應依勞
基法第59條規定予以補償(包括醫療費用補償、工資補償、失能補償
及死亡補償等)。但同一事故，依勞工保險條例或其他法令規定，已
由機關支付費用補償者，機關可以抵充之。 

★ 為了保障死亡工友遺屬的照護，工友因遭遇職業災害死亡，其遺屬
所領的死亡補償金不需抵充勞保職業災害的死亡給付。但職災的失
能、傷害或疾病之補償，機關得以依比照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
亡慰問金發給辦法發給的慰問金抵充。 

小幫手： 
 勞動部職業災害與補償（助）專區 
 工友管理要點第26點 

補償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5013&flno=2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59
https://www.mol.gov.tw/topic/3070/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84004&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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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退休要件與年資 
退休要件 退休年資 

★原則： 

退休年資之計算，以在本（最後服務）機關編

制內工友服務年資為準。 

★得併計年資情形(詳見工友管理要點第24點)： 

①曾受僱為各機關（構）編制內工友、工級人員、

職員或依各機關學校團體駐衛警察設置管理辦

法進用者之年資。 

②曾任志願役、義務役軍職，或曾任替代役年資。 

③符合年限規定之本機關臨時工友經改僱為本機

關編制內工友且年資銜接者。 

④符合年限及進用等規定之本機關約聘僱人員年

資且年資銜接。但84年7月1日以後之年資不予計算。 

⑤曾任本機關應徵召服兵役員工（含職員及工友）

職務輪代人員且年資銜接。 

⑥臨時人員於本機關改僱為工友且年資銜接者，

得併計成就工友退休年資要件，但適用勞基法

前之臨時人員年資不發給工友退休金。 

★自願退休： 

①服務5年以上並年滿55歲。 

②服務5年以上，經依各有關任用法規轉

任各機關(構)編制內職員，且年資銜接

者。 

③服務滿25年。 

★命令退休：具勞基法第54條所定強制

退休事由者： 

①年滿65歲者。 

②身心障礙不堪勝任工作者。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54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84004&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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退休：退休金與退職補償金 
退休金計算 退職補償金 

基數內涵  
(工餉+930元) 

 基數數量
(依年資計) 

= 退休金 

★給付對象： 

依工友管理要點（原事務管理規則）、中央各機關

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原中央各機關學校事

務勞力替代措施推動方案）辦理退休、離職，並具

84年6月30日前服務年資，經採計核給退職金者。 

★給付標準： 

依其退休、離職時之餉級，以當年度工友相同餉級

之工餉15%為補償金基數內涵。 

基數內涵
(工餉15%) 

 
基數數量
(84年6月30
日前年資經採
計核給退職金) 

= 退職補償金 
★適用勞退舊制：    

機關依下列標準給付退休金： 

①適用勞基法前年資： 

以工友最後退休之前一日的工餉+930元為基數，

每半年年資給1基數，滿15年後再加發1基數，最

高以61基數為限。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半年以

上未滿1年以1年計。 

 

 

②適用勞基法後年資： 

以工友退休時1個月平均工資為基數，在工友適

用勞基法前後的全部年資15年內，每1年2基數，

超過15年部分，每年給1基數。 

 

 

★適用勞退新制： 

由機關為工友提繳工資6%的退休金至勞保局工友

個人專戶。依勞工退休金條例第24條規定請領月

退休金或一次退休金。 

退休金要
算仔細喔! 

小叮嚀： 
舊制退休金(合計)最高以
45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基數內涵  
(月平均工資) 

 基數數量
(依年資計) 

= 退休金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H0001003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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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小蔡基本資料： 
①總年資26年9個月，可辦理退休。 
②支技工年功餉最高級(月薪34,375
元)。 

③適用勞退舊制。 
④月平均工資經機關依勞基法相關規
定計算為36,000元。 

⑤不具可併年資。 

小君是A機關的工友管理人員，機關技工小蔡今年7月16日將退休，小蔡

的退休金該怎麼計算呢？ 

小蔡適用勞退舊制，依適用勞基法
前後年資分段計算。 

確定小蔡年資、餉給、適用勞退
舊制或勞退新制、月平均工資以
及是否具有可併年資等基本資料。 

總年資26年9個月，依勞基法前後分段計算： 
★ 勞基法前：年資11年3個月 
(18,515元 +930元) ×(11×2+1)=447,235元 
★ 勞基法後：年資15年6個月 

①勞基法2個基數部分(15年−11年3月=3年9個月) 

36,000元×(3+9/12)×2=270,000元 

②勞基法1個基數部分(15年6個月−3年9個月=11年9
月) 

36,000元× (11+1)=432,000元 

③上開270,000元+432,000元=702,000元 

★ 一次退休金： 

(勞基法前)447,235元+(勞基法後)702,000元
=1,149,235元 

我可以先利用工
友退休金、資遣
費、撫卹金試算
系統進行試算! 

小君 

https://world.dgpa.gov.tw/etsr/tsr0001m.aspx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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離職(不合退休要件) 

★ 依勞基法規定，適用勞退舊制的勞工，若沒有符合退休要件而想自請離職，
雇主不用給付任何費用！ 

★ 但為了鼓勵工友退離，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第5點第2款規
定略以，工友不合退休條件而申請離職者，得經各該機關學校之同意發給離
職給與，並得一次加發7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地方機關亦得準用該規定辦理。 

★機關若同意發給離職給與，又該怎麼核算金額呢？ 

年資分段計算 給付標準 

適用勞基法前
服務年資 

比照工友管理要點第22點第1項第1款所定退休金規定發給。 

適用勞基法後
服務年資 

比照勞基法第17條所定資遣費規定發給。（每滿1年給1個月平均工資，
剩餘月數或工作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未滿1個月以1個月計。） 
 

適用勞退新制
後之服務年資 

比照勞工退休金條例第12條所定資遣費規定發給。（每滿1年給0.5個月之
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最高以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基數內涵  
(工餉+930元) 

基數數量      
(年資每半年1基數) 

 

月平均工資年資(以年計) 

0.5個月平均工資年資(以年計) ≦ 6個月平均工資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359000&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5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84004&ShowType=ArticleSearch&Conj1=AND&Conj2=AND&Conj3=AND&FLNO=22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17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30634&flno=12


案例分享 
 

30 

工友宇哥今年50歲，已在機關服務22年，還不具退休條件，適用勞退舊制。宇哥想

轉換跑道到民間公司任職，可以向機關申請離職金及加發7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嗎? 

情形 1： 
機關不同意發給離職給與及加發慰助金， 
宇哥裸退，拿不到任何離職金。 

9 

我改去民
間企業發
展更有前
途! 向機關申請離職 

宇哥 

小叮嚀： 
機關應審酌經費編列
等情事決定是否發給
離職給與，對於同一
年度申請離職的工友，
應符平等原則喔！ 

情形 3： 
①機關同意發給離職給與及加發7個月餉
給總額慰助金。 

②離職給與依宇哥適用勞基法前後年資，
或適用勞退新制年資分別計算，慰助金
為7個月餉給總額。 

情形 2： 
①機關同意發給離職給與，但不同意加發

7個月餉給總額慰助金。 
②離職給與依宇哥適用勞基法前後年資，
或適用勞退新制年資分別計算。 



退 
什麼是資遣 什麼是解僱 

雇主依勞準法第11條各款事由(如歇業
或轉讓、虧損或業務緊縮、勞工對工作
無法勝任等)終止勞動契約，不可歸責
於勞工，雇主應給付資遣費。 

勞工如有勞基法第12條第1項各款之行
為(如違反勞動契約或工作規則，且情
節重大)時，雇主得不經預告立即通知
終止勞動契約且無須給付資遣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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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遣及解僱 

資遣(解僱)最後手
段原則： 
資遣(解僱)為雇主
最後不得已之手段，
應謹慎使用。 

 

★ 適用勞退舊制者，依適用勞基法前後年資分段計算： 
①適用勞基法前： 
以工友最後退休之前一日的工餉+930元為基數，每半年年資給1基數，滿15年後再加發1基
數，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 
②適用勞基法後： 
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計算，每滿1年給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 
★ 適用勞退新制者： 
由雇主按勞工工作年資，每滿1年發給0.5個月平均工資，未滿1年者，以比例計給；最高以
發給6個月平均工資為限。 

機關無須給付資遣費 

月平均工資年資(以年計) 

機關須給付資遣費 

資遣
費如
何計
算﹖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11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12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17


案例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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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關工友小丁，工作表現不佳且常常無故曠職，機關對此很頭疼，如
何改善這種情況？若最後想以資遣或解僱的方讓小丁離開機關，機關
工友管理人員美麗該怎麼做? 機關得給付小丁相關費用嗎？ 

機關應先以輔導、調整
工作內容、口頭警告、
記過等較輕且符合比例
原則等懲處手段，改善
小丁的工作狀況。 

若符合勞基法第
11條規定。 

若符合勞基法第
12條第1項第6
款所定標準。 

機關資遣小丁，需給付資遣費，若小丁適用勞退舊
制，則依年資分段計算並合併發給： 
①適用勞基法前：以小丁最後退休之前一日的工餉
+930元為基數，每半年年資給1基數，滿15年後再
加發1基數，未滿半年者，以半年計。 
②適用勞基法後：依勞基法第17條規定計算，每滿1
年給1個月平均工資之資遣費。 

機關無須給付資遣費 

資遣 

解僱 

月平均工資年資 

10 

美麗 

遲到
早退 

態度
不佳 

做事常出包 

小丁 

若運用各種方式仍
無法改善小丁工作
情形，最後才考量
資遣或解僱。 

進行資遣或解僱
務必謹慎再謹慎!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11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12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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撫卹 

①依勞基法發給遺屬職業災害死亡補償(40個月
平均工資)，且遺屬所領死亡補償不須抵充勞
保職業災害死亡給付。 

②依勞基法發給遺屬喪葬費(5個月平均工資)，並
得發給殮葬補助費【比照公務人員委五本俸五
級之本俸俸額(25,180元)計算，補助7個月】。 

★機關應發給遺屬撫卹金。 
• 撫卹年資： 
與工友退休年資計算方式相同，亦可併計符合規定之
年資。 

• 撫卹金給與標準： 
①適用勞退新制前之年資：比照勞基法第55條規定發給
一次撫卹金，未滿3年者以3年計。 

②適用勞退新制後之年資：比照勞基法第55條規定發給
撫卹金，並得扣除已依勞退條例為工友提繳之退休金
數額。 

★機關應發給遺屬殮葬補助費【比照公務人員委五本俸
五級之本俸俸額(25,180元)計算，補助7個月】。 

小叮嚀： 
機關承辦人員亦可提醒工友遺屬，
可依勞保條例申請遺屬津貼(或
遺屬年金給付)。 

職業病鑑定流程 

勞動部職業災害
與補償相關說明 

機關工友 

不幸過世 

因遭遇職業災害或

罹患職業病而死亡 
因病故或意外死亡 

https://www.osha.gov.tw/1106/1176/1185/1187/2625/
https://www.mol.gov.tw/topic/3070/
https://www.mol.gov.tw/topic/3070/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55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9.aspx?id=FL014930&flno=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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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節慰問金 

原人事局77年3月30日77局
壹字第10841號函 

• 各機關應將退職工友納入退休公務人員三節慰問金一併考慮，
由各機關斟酌經費情形自行辦理。 

原人事局80年5月28日80局
壹字第14025號函 

• 為擴大對於退職工友之照護，得由原服務機關學校，斟酌實
際狀況及經費情形，比照行政院訂頒之退休人員照護事項規
定【退休時年滿60歲；或任職滿25年年滿55歲者或未具工作
能力之退休 (職) 人員始予以照護】，自行辦理。 

 
人事行政總處105年9月13日總
處綜字第1050053769號函 

• ①不受行政院105年9月8日院授人給揆字第1050053161號
函修正退休人員照護事項 (限縮請領)三節慰問金規定之適用。 

• ②維持原人事局前開80年函規定，得由原服務機關學校比照
退休人員照護事項等相關規定，斟酌實際狀況及經費情形，
自行辦理。 

★性質： 

三節慰問金是政府對退休工

友表達慰問，屬贈與性質。 

★由誰發？可不可以發？ 

由工友退休時的服務機關斟

酌實際狀況及經費情形，自

行辦理，得比照公務人員相

關規定，但不受公務人員限

縮請領條件的影響喔。 

★給多少： 

每人每年在6,000元以內斟酌

發給。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2981&ckbAll=%E5%85%A8%E9%81%B8&ckb=%E8%80%83%E8%A9%A6,%E4%BF%9D%E9%9A%9C%E6%9A%A8%E5%9F%B9%E8%A8%93,%E8%80%83%E9%81%B8,%E5%9F%BA%E9%87%91,%E9%8A%93%E6%95%98,%E4%BA%BA%E4%BA%8B%E8%A1%8C%E6%94%BF&Numb=10841&Conj1=AND&Conj2=AND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3059&ckbAll=%E5%85%A8%E9%81%B8&ckb=%E8%80%83%E8%A9%A6,%E4%BF%9D%E9%9A%9C%E6%9A%A8%E5%9F%B9%E8%A8%93,%E8%80%83%E9%81%B8,%E5%9F%BA%E9%87%91,%E9%8A%93%E6%95%98,%E4%BA%BA%E4%BA%8B%E8%A1%8C%E6%94%BF&Numb=14025&Conj1=AND&Conj2=AND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5162&ckbAll=%E5%85%A8%E9%81%B8&ckb=%E8%80%83%E8%A9%A6,%E4%BF%9D%E9%9A%9C%E6%9A%A8%E5%9F%B9%E8%A8%93,%E8%80%83%E9%81%B8,%E5%9F%BA%E9%87%91,%E9%8A%93%E6%95%98,%E4%BA%BA%E4%BA%8B%E8%A1%8C%E6%94%BF&Numb=1050053769&Conj1=AND&Conj2=AND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4927&ckbAll=%E5%85%A8%E9%81%B8&ckb=%E8%80%83%E8%A9%A6,%E4%BF%9D%E9%9A%9C%E6%9A%A8%E5%9F%B9%E8%A8%93,%E8%80%83%E9%81%B8,%E5%9F%BA%E9%87%91,%E9%8A%93%E6%95%98,%E4%BA%BA%E4%BA%8B%E8%A1%8C%E6%94%BF&Numb=1050053161&Conj1=AND&Conj2=A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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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節照護金及遺族三節慰問金 

年節照護金 

遺族          
三節慰問金 

★ 依據：原人事局78年11月20
日78局壹字第44154號函。 

★ 發放條件：在職死亡之工友，
由各僱用機關斟酌經費情形，
併同退職員工三節慰問金之考
慮，自行發給遺族三節慰問金。 

★ 依據：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108年7月11日總
處給字第1080038839號函。 

★ 發放條件：各機關學校68年底前退休(職)工友，
其生活貧困者，得比照退休公教人員相關規定，
由工友原退職機關學校衡酌辦理。 

★ 發給標準：春節、端午節及中秋節年節照護金，
每節發給21,600元；有眷屬依賴其扶養者，
每節發給37,000元。 

 
早期支領
一次退休
金生活困
難退休公
教人員發
給年節照
護金作業
要點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30025007
http://weblaw.exam.gov.tw/SorderContent.aspx?SoID=93058&ckbAll=%E5%85%A8%E9%81%B8&ckb=%E8%80%83%E8%A9%A6,%E4%BF%9D%E9%9A%9C%E6%9A%A8%E5%9F%B9%E8%A8%93,%E8%80%83%E9%81%B8,%E5%9F%BA%E9%87%91,%E9%8A%93%E6%95%98,%E4%BA%BA%E4%BA%8B%E8%A1%8C%E6%94%BF&Numb=44154&Conj1=AND&Conj2=AND


參考資料 
相關法規 
• 勞動基準法 
• 勞工退休金條例 
• 勞工保險條例 
• 公務人員請假規則 
• 工友退職補償金發給辦法 
• 公務人員執行職務意外傷亡慰問金發給辦法 
• 工友管理要點 
• 中央各機關學校工友員額管理作業要點 
• 行政院與所屬中央及地方各機關公務人員休假改進措施 
• 全國軍公教員工待遇支給要點 
• (各年)軍公教人員年終工作獎金發給注意事項 
• 早期支領一次退休金生活困難退休公教人員發給年節照護金作業要點 
• 鼓勵公教人員儲蓄要點 
• 中央公教人員急難貸款實施要點 

相關資源 
• 勞動部職業災害與補償(助)專區 
• 勞動部勞工保險局職業災害認定相關函釋 
• 工友(技工、駕駛)退休(離)金、撫卹金試算系統 
• 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網站工友管理專區 
• 工友(含技工、駕駛)107年休假補助費相關Q&A 
• 工友國民旅遊卡休假補助費補助總額計算表(附表)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1.aspx?id=FL014930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1.aspx?id=FL030634
https://laws.mol.gov.tw/FLAW/FLAWDAT0201.aspx?id=FL014980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E130002016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H0001003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E090011008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84004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359000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35012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41028
http://weblaw.exam.gov.tw/LawList.aspx?&ckbLawName=True&ckbLawArticle=False&ckbNonStop=True&ckbStop=True&KWD1=%e8%bb%8d%e5%85%ac%e6%95%99%e4%ba%ba%e5%93%a1%e5%b9%b4%e7%b5%82%e5%b7%a5%e4%bd%9c%e7%8d%8e%e9%87%91&Conj1=AND&Conj2=AND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30025007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55002
http://weblaw.exam.gov.tw/LawArticle.aspx?LawID=J060053016
https://www.mol.gov.tw/topic/3070/
https://www.bli.gov.tw/0013041.html
https://world.dgpa.gov.tw/etsr/tsr0001m.aspx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list?uid=424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24&pid=7717
https://www.dgpa.gov.tw/information?uid=424&pid=77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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